
四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

（一）项目申请及立项

重大专项办形成指南 ，并在其网站上公布

各项目组按照指南组织团队进行申报 ，并 与 合
作单位形成合作协议 （知识产权共享协议）

申请者将纸质申请书及相关材料提交科研院

科研院审核后 ，上报主管部门

专项办组织评审

评 审 通 过 后 ，上报纸质版任务合同书 、预 算 书

专项办组织预算评审

基础科学研究院
办 公 地 点 ：逸 夫 楼 2 0 3
办 公 电 话 ：86 6 8/8 6 5 5

重大专项办网址 ：
h t t p : / / w w w .n m p .g o v .c n



（二）年度总结

专项办或项目牵头单位通知进行年度总结

项 目 （课 题 ）组根据要求编制年度执行情况报
告（若需调整经费 ，按 要 求 上 报 ）

将相关材料提交科研院

科研院审核后 ，上报重大专项办

基础科学院研究院
办 公 地 点 ：逸 夫 楼 2 0 3
办 公 电 话 ：86 6 8/8 6 5 5

（三）项目验收

重大专项办下发验收通知

项目组根据要求编制年度执行情况报告
（若需调整经费 ，按 要 求 上 报 ）

进行财务审计及财务验收

将验收申请及验收材料提交科研院
基础科学研究院

办 公 地 点 ：逸 夫 楼 2 0 3
办 公 电 话 ：86 6 8/8 6 5 5

科研院审核后 ，提交重大专项办

重大专项办组织项目结题验收


